
附件: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

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

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

议案的审议意见

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共３３件,其

中,建议制定法律的１８件、修改法律的１４件、废止法律的１

件,共涉及１５个立法项目.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３日,农业农村委召

开第十七次全体会议对代表议案进行了审议,审议意见如下:

一、１件议案涉及的１个立法项目,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

会议审议

１􀆰齐秀敏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耕地保护法的议案１件

(第１８２号).议案提出,当前对耕地的保护存在保护标准和范围

不一致、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存在差异、耕地保护与乡村产业发展

之间存在冲突、耕地保护政策措施执行力度不够、监管机制不完

善等问题,建议尽快推动耕地保护法的出台.

制定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

划和２０２５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项目,由国务院提请审议,自然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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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部、农业农村部牵头起草,农业农村委负责联系.法律草案已

于２０２５年１０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审.农业农

村委认真做好立法联系审议工作,先后赴云南、四川等省开展调

研,推动有关部门吸收采纳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建议,并具体落

实到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中.

二、２件议案涉及的２个立法项目,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

清理工作中统筹落实

２􀆰解军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关于废止乡镇企业法的议案１件

(第１７８号).议案提出,乡镇企业法自１９９７年实施以来未进行

过修改,其内容已被中小企业促进法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、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法、公司法等涵盖,且存在与其他法律内容冲突、

与现行政策不符等问题,建议废止.

３􀆰黄超等３３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乡镇企业法的议案１件

(第２４６号).议案提出,乡镇企业法的内容与当下的时代发展要

求存在诸多不符之处,公司法、合伙企业法、农民专业合作社

法、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法律没有充分体现乡镇企业的独特发展需

求,建议修改乡镇企业法.

中央农办、司法部、农业农村部提出,乡镇企业法自１９９７

年施行以来,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、规

范乡镇企业经营活动、促进农民就业增收、繁荣农村经济方面发

挥了重要作用;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,乡镇企业与

其他企业相比,其特殊性、差异性已不明显,乡镇企业法有关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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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确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,适时废止乡镇企业法渐成共

识;应坚持问题导向,深入研究新时期乡镇企业制度有关问题.

农业农村委认为,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对激活农村市场要素,

繁荣农村经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,委员会结合议案办理加强对乡

镇企业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,推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清理工

作中统筹落实.

三、４件议案涉及的２个立法项目,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

常委会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

４􀆰于安玲、刘素云、汤建伟等９４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农业

法的议案３件 (第６１、１６１、１７１号).议案提出,我国农业和农

村经济发展已进入新阶段,现行农业法一些规定已不能满足建设

农业强国任务要求,不能完全适应农业发展的新形势,迫切需要

修改农业法.建议聚焦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

节,对立法目的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、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、

推动农业绿色发展、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和保护农民权益等方

面进行修改完善.

修改农业法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

划项目,由农业农村委牵头起草.农业农村委认真研究议案提出

的问题和建议,并结合议案办理工作先后赴重庆、甘肃、宁夏等

省区市开展农业法修改调研,代表在议案中提出的建议已被充分

吸纳到农业法修订草案中.农业法修订草案计划２０２６年适时提

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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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􀆰齐秀敏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水法的议案１件 (第

１７０号).议案提出,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治水实践发生重

大变化,现行水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

理工作的需要,亟需修改完善.建议加快推动水法的修订和完善

工作,为构建水资源节约、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新格局提供有力法

治保障.

修改水法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

项目,由国务院提请审议,水利部牵头起草,农业农村委负责联

系.水利部组建工作专班,在深入调查研究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

础上起草了水法修订草案送审稿.司法部已就修订草案送审稿征

求有关部门、地方政府、行业协会、研究机构和企业等方面意

见.水利部、司法部提出,议案提出的建议与水法修改思路和内

容相契合,将认真吸收采纳.农业农村委认真做好立法联系审议

工作,就水法修订草案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反馈意见,协调推进修

法工作进程.水法修订草案计划２０２６年适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

会会议审议.

四、１１件议案涉及的２个立法项目,推动列入全国人大常

委会２０２６年度立法工作计划

６􀆰马亚楠、陈淑芳、杨维刚、梁倩娟、吴德、姜卫东、聂

守军、魏巧等２５１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的议案

８件 (第 ２５、３１、５８、７８、１１６、１５９、１６８、２１２ 号).议案提

出,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,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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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情况、新问题、新要求,现行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的部分条款已

经落后于农业生产和农机化发展需要.建议修改农业机械化促进

法,补充完善农业机械科技创新、农业机械政策支持、农业机械

社会化服务、改进加强监管、强化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.

农业农村部提出,修改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是支持农机科技自

立自强、加强农机化扶持政策、完善农机化全链条监管服务体系

的必然要求.地方农机化创新探索为修法提供了实践基础,乡村

振兴促进法、粮食安全保障法等农业农村法律为修法奠定了制度

基础,启动修改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的时机已基本成熟、条件已经

具备.农业农村委积极推动修改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相关议案办理

工作,２０２５年６月在湖南省召开议案办理工作座谈会并实地调

研,邀请领衔提出议案的马亚楠、陈淑芳、杨维刚、吴德、姜卫

东、聂守军、魏巧等７位全国人大代表参加,当面听取对修改农

业机械化促进法的意见和建议,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

刊发 “联络动态”反映此次议案办理工作座谈会有关情况和工作

成效;先后与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、工信部、商务

部、科技部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走访座谈,

发函了解黑龙江、新疆农垦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,认真研究代表

议案提出修改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,梳理议案反

映的法律实施和工作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,共商议案办理工作

并研究提出修法的总体思路、主要原则和重点内容,目前各方面

对修法形成了基本共识.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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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的决策部署,农业农村委积极推动将农

业保障促进方面的立法项目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６年度立法

工作计划.

７􀆰吉林代表团和杨娟、肖军等６２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农业

保险法的议案３件 (第１２８、１３８、１５８号).议案提出,近年来

农业保险改革深化,农业保险情况发生重大变化,现行农业保险

制度以农业保险条例为核心,立法层级低、体系分散、缺乏系统

性和全面性,难以实现为农业灾害风险兜底保障的目标.建议制

定农业保险法,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属性、农业保险特殊原则和

特殊机制,健全农业保险财政分担机制,鼓励农业保险创新发

展,完善农业保险监管体系.

中央农办、财政部、农业农村部提出,制定农业保险法是健

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,回应农业发展现实需求,提升农业保险制

度规范性、稳定性和公信力的关键举措,制定农业保险法非常必

要;随着政策推进与市场探索不断深入,农业保险立法已具备坚

实的基础和良好的社会共识,立法条件已经成熟;建议由农业农

村委牵头起草.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提出,现行农业保险制度体系

相对完善,目前农业保险仍处于发展探索过程中,管理运行体制

总体顺畅,建议待时机成熟时,再制定农业保险法.农业农村委

认真开展农业保险法相关议案办理工作,赴提出代表团议案的吉

林省开展调研,并邀请领衔提出议案的代表参加议案办理工作座

谈会;与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、司法部、国家金融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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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总局等部门相关司局座谈交流,走访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,

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沟通有关情况;赴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调

研,与中国人保财险、中华财险、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等保险机

构座谈,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,研究分析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

性.农业保险是落实党和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重要途径和工

具,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发展多层次农业保险和

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的决策部署,需

要在总结农业保险条例实施和工作实践的基础上,制定专门的农

业保险法.农业农村委积极推动将农业保障促进方面的立法项目

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６年度立法工作计划.

五、７件议案涉及的１个立法项目,建议有关方面加强调研

论证,为开展立法工作打好基础

８􀆰叶尔夏提􀅰吐尔逊拜、赵立欣、李文辉、宋宝安、高春

艳、张莉、蒙全等２１６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植物保护法的议案７

件 (第５０、８８、１３９、１５７、１７９、１８９、１９８号).议案提出,植

物病虫疫情等生物灾害对粮食安全、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

构成严重威胁,但现有植物保护相关规定比较分散、位阶低,保

护力度不足、保障能力弱,无法满足新时代植物保护工作需要.

建议制定植物保护法,规范植物保护职责任务、规范监测预报、

植物检疫、预防控制等内容.

农业农村部、国家林草局提出,制定植物保护法有利于整合

现有植物检疫、森林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、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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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规范,形成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.农业农村部表示,结合近

年来代表议案和建议提出的植物保护立法建议,做了大量前期准

备工作,立法有一定基础,建议尽快启动植物保护立法工作.农

业农村委认为,制定植物保护法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生物安全

密切相关,对加强植物病虫疫情防控、保障粮食和重要农林产品

稳定安全供给、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,建议有关部门

深入研究议案所提建议,在总结植物疫病防控实践的基础上,进

一步加强立法研究论证.农业农村委将持续跟踪相关工作进展,

待条件成熟时争取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

划.

六、４件议案涉及的４个立法项目,已在修改农业法和森林

法执法检查中吸收采纳代表意见,在此基础上建议国务院有关部

门在制定、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中予以考虑

９􀆰江元勋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供销合作社法的议案１

件 (第８６号).议案提出,供销合作社长期以来没有专门的法律

法规予以规范,法律地位一直不明确,限制和影响供销合作社在

“三农”工作中独特优势和作用的发挥.建议尽快制定供销合作

社法,明确供销合作社法律地位和职能,规范组织行为,拓展服

务领域,促进乡村振兴,深化综合改革.

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,目前总社正在开展供销合作社条例

起草工作,可考虑按照 “先条例、后法律”的思路,待条例出台

实施后,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,再考虑提升为专门法律.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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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提出,供销合作社是服务 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载体,在服务乡

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,推进

供销合作社立法是必要的,将积极配合做好立法相关工作.农业

农村委在牵头修改农业法中,充分吸收采纳代表议案提出的立法

建议,对相关内容作出原则性规定,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坚持立法

与改革统筹协同,积极稳妥推进供销合作社立法,在制定条例及

今后专门立法中充分吸收采纳代表所提意见建议.

１０􀆰于安玲等３２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肥料法的议案１件

(第１２７号).议案提出,在肥料管理和使用方面存在立法层级较

低、监管乏力、肥料使用结构不合理和利用效率较低等问题.建

议制定出台肥料法,规范肥料生产、经营、管理、使用等行为,

依法保障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.

农业农村部提出,代表提出加快肥料立法的建议是必要的也

是可行的,农业农村部成立专门的工作组,抓紧起草肥料管理条

例草案,２０２５年以来会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、全国供销合作总

社等部门,先后赴湖北、山东等６个肥料生产使用大省开展实地

调研,认真研究议案提出的建议.司法部提出,将立足职能积极

配合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做好相关立法工作.农业农村委认为,肥

料管理使用直接关系耕地质量、农产品品质、农业生态环境、农

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,代表提出建立健全肥料管理制度规范

具有重要意义.农业农村委在牵头修改农业法中,充分吸收采纳

代表议案提出的立法建议,同时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议案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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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,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出台肥料管理条例.

１１􀆰杨硕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利

用促进法的议案１件 (第１９１号).议案提出,面对中药产业快

速发展态势,现行法律和法规保护、监督管理以及激励措施难以

覆盖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全业态.建议制定中药材种质

资源保护利用促进法,规范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、利用、管理等

相关行为,为中药材高效利用、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

支撑.
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、农业农村部提出,中药材是潜力巨大的

经济资源、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、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

生态资源,中医药法对支持中药材良种繁育、提高中药材质量、

建立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种质基因库作了规范,两部门正抓紧制

定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,目前已形成草案,明确中药材种质资源

保护利用、品种选育登记、生产经营、监督管理等内容.司法部

提出,种子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,支持开展

中药材育种科学技术研究,中药材种质资源管理参照种子法执

行,要加强对专门制定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促进法的研究论

证.农业农村委认为,代表提出依法加强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利

用,有利于推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,促进健康中国建设.农

业农村委在牵头修改农业法中,充分吸收采纳代表议案提出的立

法建议,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加强有关法律实施,推动解决代表议

案提出的问题,抓紧制定出台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,为今后专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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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打好工作基础.

１２􀆰杨昌芹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森林法的议案１件

(第１７７号).议案提出,按照森林法规定,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

缓冲区内的竹林禁止砍伐,但竹林长时间不砍伐,不仅丧失利用

价值,还会削弱生态功能.建议修改森林法相关规定,放宽自然

保护区对竹林采伐范围的限制,增加 “缓冲区”的规定,推动更

好利用和抚育竹林资源.

国家林草局提出,目前正在配合司法部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区

条例修订工作,代表议案提出增加 “缓冲区”的建议拟在条例修

订中统筹考虑.农业农村委认真研究代表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

议,推动议案办理和涉农监督工作有机结合,在全国人大常委会

开展森林法执法检查中,将代表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作为执法

检查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,在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出进一步简化采

伐条件和审批程序,推动解决代表议案所提问题;同时,建议有

关部门抓紧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,完善自然保护区内竹林采伐管

理制度.经过实践后,在今后森林法修改中予以明确.

七、４件议案涉及的３个立法项目,可在相关地方立法中先

予考虑

１３􀆰龙荣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农产品地理标志法的议

案１件 (第６０号).议案提出,我国地理标志特色优势发挥不充

分,地理标志商标保护制度、地理标志产品制度和农产品地理标

志制度三套制度规定存在一定交叉冲突,商标法保护和专门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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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两种模式需要有效统筹衔接.建议制定农产品地理标志法,

明确相关部门管理职责,完善产品审查机制,对地理标志对象作

出规范.

国家知识产权局、司法部提出,代表议案提出的立法建议是

推动地理标志保护立法的参考借鉴;地理标志在促进区域特色产

业发展和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,截至２０２４年底全

国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产品２５４４个,以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、

证明商标注册７４００件,地理标志产品直接产值超９６００亿元;国

家知识产权局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地理标志统一认定制

度实施方案,推动建立统一认定、专门保护、高效协同的地理标

志管理制度;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在抓紧推进地理标志立法工

作,明确地理标志专门保护和商标保护两种模式并行运作、有机

衔接、相融互补的立法思路,并在赴农业农村部、商务部等部门

和１３个省市调研的基础上,形成了地理标志立法的基本框架和

主要内容.农业农村部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提出,发挥地理标志

统一认定制度对保护农民利益、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还需进一步

研究,制定农产品地理标志法还需与推动地理标志专门立法统筹

协调.农业农村委认为,代表议案提出制定农产品地理标志法与

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关于探索制定地理标志专门法律规范

的部署要求相契合,建议有关部门梳理总结地理标志统一认定制

度实施情况,在地理标志立法中充分吸纳代表所提立法建议,积

极推动相关立法进程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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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４􀆰王廷双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人参产业发展法的议

案１件 (第１３２号).议案提出,从我国人参产业发展总体形势

看,特别是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,一些严重制约和影响我国

人参产业发展的问题亟待解决.建议制定人参产业发展法,做好

人参特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,科学规划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,重

新塑造我国人参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话语权.

司法部、农业农村部、国家林草局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

出,人参种植具有典型的区域性,目前中医药法关于保护与发展

中药材的规定适用于人参产业,吉林省作为我国人参主产区制定

了专门的人参产业条例,国务院有关部门还通过制定国家药典、

支持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,加大对人参

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,此外还有与人参产业相关的国家、地方及

行业标准规程等２００余项,有关部门将结合议案所提建议,进一

步加强对全国性立法的研究论证.农业农村委认为,人参产业是

我国东北地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资源优势的特色产业,建议有

关部门认真研究代表议案提出的建议,在加强立法研究的同时,

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支持东北地区人参产业发展.

１５􀆰陈玮、赵皖平等６２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伴侣动物保护

和管理法的议案２件 (第５１、２０６号).议案提出,多年来犬猫

饲养管理、流浪动物处置等问题比较突出,不文明饲养动物可能

引发社会治安等问题.建议制定伴侣动物保护和管理法,弘扬善

良风俗,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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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部、农业农村部、国家林草局提出,２０２５年６月２７日

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,对犬只伤人、违

规饲养烈性犬等行为作出规定,有利于依法推动解决代表议案提

出的问题;现行畜牧法、野生动物保护法、动物防疫法、实验动

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就加强动物保护和管理作出了相关规定;

动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部分地区和群众长期形成的生

活习惯密切相关,加强伴侣动物保护和管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

索.农业农村委认为,代表提出制定伴侣动物保护和管理法,既

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,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,建议

有关部门抓好现行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工作,推动解决代表关注

的问题,同时继续加强对专门立法的研究论证.

— 1 4 —


